                     漁港事務管理評分表（自評）                   評分日期：

	項

目
	評 分 內 容
	評 分 欄
	事 實 說 明

	
	
	細項分數
	總計
	

	一、

漁港

管理

事務


	1.人員派駐情形？（10分）

（1）計畫員額：應派人員：    人，實派人員：    人。依計畫全員派駐10分，不足1人扣2分，最多扣8分。

（2）人事資料未妥善建檔管理者扣2分。
	（1）     
（2）     
	
	

	
	2.委辦計畫執行情況？（8分）

（1）依規定辦理執行項目，每進行執行作業一項給2分，最多給8分。

（2）完全未執行者扣5分。
	（1）     
（2）     
	
	

	
	3.財務、庶務、財產、文書及檔案執行情形？（8分）

（1）計畫經費之支存及會計事務之處理，依照行政院農委會漁業署主管計畫經費處理手冊相關規定辦理給3分，未依規定辦理者扣1分，最多扣2分。

（2）財產管理依規定辦理登記，檢查、建卡、保管、養護、修繕、處分、移轉、調配運用財產維護者給3分。未依前開規定辦理各項事宜者，扣1分，最多扣2分。財產保管不善致損毀者，每案扣1分，最多扣2分。

（3）文書建檔管理完善給2分，建檔不全扣1分，完全未建檔扣2分。
	（1）     
（2）     

（3）     
	
	

	
	4.漁港管理費收取情況？（8分）

（1）依規定辦理寄發繳款通知書並收取規費給5分。

（2）辦理催繳作業給3分。
	（1）     
（2）     
	
	

	二、

港區

安全

管理

及環

境之

維護

事

項
	1.漁船及船舶停泊管制情況？（8分）

（1）依港區公告管制相關漁船船舶進入者給3分。

（2）依漁港碼頭公告使用類別停泊給5分。
	（1）     
（2）     
	
	

	
	2.漁船以外船舶管制情況（工作船）？（8分）

（1）依規定管制工作船等船舶進港者給5分。

（2）進港申請書建檔者給3分。
	（1）     
（2）     
	
	

	
	3.港區安全管理情況（道路、路燈等）？（8分）

(1)港區各項基本設施指派專人管理者給8分。指派不完整者每項設施扣1分，最高以扣3分為限。

(2)設施損壞未即時修護者每項設施扣0.5分，最高以扣2分為限。設施維護經費未適當使用者扣3分，維護不完善致銹蝕或外表斑駁陳舊者每項設施扣0.5分，至多扣1分。
	（1）     
（2）     
	
	

	
	4.港區環境之維護狀況？（10分）

（1）港區維護整體狀況良好給8分。設施內部或四周髒亂未打掃者每項設施扣1分，最高以扣4分為限。

（2）港區環 境維護特別整齊、清潔者，得給2分。
	（1）     
（2）     
	
	

	
	5.擅自占用漁港區域取締情況？（8分）

（1）漁港區域未被違規占用者得8分。設施被私人或其他單位佔用者每項扣1分，最高以扣3分為限。

（2）土地、碼頭被違規使用者，每項扣1分，最高扣3分。
	（1）     
（2）     
	
	

	
	6.違規攤販取締情況？（8分）

（1）積極取締港區違規攤販給6分。

（2）取締狀況良好給2分。
	（1）     
（2）     
	
	

	
	7.港區各項緊急災害救護機制？（8分）

（1）港區緊急災害救護機制建立給6分。

（2）硬體、人員編組建立給2分。
	（1）     
（2）     
	
	

	
	8.其他經主管機關委辦事項執行狀況？（8分）

（1）依規定辦理執行項目按執行比例給分，最多給8分。

（2）完全未執行者扣5分。
	（1）     
（2）     
	
	

	總      計
	
	
	

	意 見 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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